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解工作方案 

 

根据《关于印发辽宁省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解和谐使命

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辽人社[2012]26 号）文件精神

以及《关于印发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劳动人事争议预防

调解工作相关制度的通知》文件，为做好我院的劳动人事争

议调解工作，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结合我院实际，制

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构建和谐的劳动人事关系为目标，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切实发挥调解工作在人事争议处理中的作用。坚持

“预防为主、基层为主、调解为主”的原则，把矛盾化解在

萌芽状态。 

二、工作目标 

将人事争议调解作为解决矛盾的第一道防线，建设组织

健全、程序规范的人事争议调解制度，充分发挥调解组织预

防争议的作用，确保我院劳动人事关系和谐稳定。 

三、组织领导 

成立由学院主要领导为主任的学院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人事处。 

四、工作职责 

（一）调解委员会的受理范围   



 

1、学院与院内实行聘用制工作人员之间因除名、辞退、

辞职和离职等解除劳动人事关系及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

议； 

2、学院与劳动者之间因确认劳动关系，订立、履行、

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

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

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   

3、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可以调解的其他劳动人事争

议。   

（二）调解委员会工作职责   

1、宣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并对本院遵守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协助建立本院劳动人

事争议预防预警机制；   

2、调解本院发生的劳动人事争议；   

3、监督调解协议的履行；   

4、参与研究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重大方案，协调处

理履行劳动（聘用）合同、执行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方面出现

的问题；  

5、定期分析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形势，并按规定做

好劳动人事争议归档管理和相关信息的统计、报送工作；    

6、协助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本院进入仲裁

程序的案件开展调查工作；   

7、做好其他与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相关的工作。   

（三）调解员工作职责   



 

1、关注本单位劳动人事关系状况，及时向调解委员会

报告；    

2、接受调解委员会指派，调解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3、督促劳动人事争议双方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   

4、学习有关法规、规章及政策，做好劳动人事管理、

劳动人事关系协调和争议预防有关工作；   

5、做好劳动人事争议相关信息的统计分析、报送工作；   

6、完成调解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调解员应当参加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组

织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知识、调解技巧等专业培训与

考核，并取得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统一制发的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员证书》。调解员调解劳动人事争议时，

应做到仪表端庄、态度热情、举止文明、语言清晰准确，严

守工作纪律，确保调解工作规范、有序、高效进行。调解员

依法履行职责，需要占用工作时间的，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

门应当予以支持，并按照正常出勤对待。   

（四）规范调解行为   

1、调解遵循的原则：平等、自愿、合法、公正、及时。   

2、调解适用的主要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依法订立的聘用合同、劳动合同和

集体合同，单位制定的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   

3、规范调解行为，简化工作环节，方便群众参与。按

照《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解委员会

调解工作程序》和有关方针政策进行调解。   



 

（1）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制作《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协

议书》。调解协议书应写明双方当事人基本情况、调解请求

事项、调解的结果和协议履行期限、履行方式等。   

（2）调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经调解

员签名并加盖调解委员会印章后生效。调解协议书一式三

份，双方当事人和调解委员会各执一份。   

（3）如调解不成，制作《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终止书》。

调解终止书应写明争议事项、调解请求、调解结果和其他应

说明的事项，并载明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仲裁的救济权利。

调解终止书一式三份，双方当事人和调解委员会各执一份。

如调解不成，或达成调解协议后一方当事人在约定期限内不

履行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仲裁。   

（4）调解结束后，调解委员会应将调解过程形成的全

部材料装订成册，立卷归档。对已经结束调解的劳动人事争

议，当事人又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人民法

院起诉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人民法院或担任诉讼

代理人的律师可以按有关规定借阅、查阅调解案卷。 

调解委员会调解案卷保存期为五年。 

4、为提高妥善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确保在第一时间

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控制局势，针对重大集体劳动人事争议应

急处理工作预案按照《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重大集体

劳动人事争议事件应急处理预案》执行。 

 

                            


